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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伯來書(四) 3:7~4:13 因信進入安息 

希伯來書從許多角度將耶穌基督表明出來，從祂的創造認識祂是至高至榮的神子，從祂的

救贖認識祂是至謙至卑的人子。神樂意與心靈痛悔謙卑的人同居(賽 57:15)，這是神的創造

和救贖的目的，祂要與人同在，祂稱祂的居所為永遠安息之所(詩 132:13-14; 賽 66:1-2)。

神也為祂的子民預備安息之所，祂給舊約的以色列人預備迦南美地，也給新約的聖徒預備

彌賽亞的國度，神的子民進入安息之所的原則都是一樣的，就是聽從祂的話，憑著信心，

才能進入安息。舊約聖經都是為基督作見證，安息日就是預表基督(西 2:16-17)，新約聖徒

因著信心，生命與基督連接，常住在祂裡面，這樣就必得享安息(賽 63:14; 太 11:28)。 

 

一. 聖靈有話說〔希伯來書 3:7-11〕 

神藉著祂兒子和祂的聖靈啟示祂自己(約 1:18; 林前 2:10)，基督完成救贖的工作，聖靈便被

賜下，住在信祂的人心裡，祂直接與人說話，使人順從神的道(結 36:27; 約 14:21)。若領受

祂的話，就有信心得著神的應許(羅 10:17)；若不領受，信心被奪走，神的應許也沒有了。 

1. 聖靈有話說：這裡引用詩篇 95:7-11的經文，代表聖靈說話，另外引用耶利米 31:33-34，

來表示是聖靈作的見證(來 10:15)。這說明舊約聖經都是聖靈感動先知所寫成的。 

2. 今日聽祂的話：神是昔在、今在、以後永在的神，與祂相遇卻在此時此刻，祂以「I am」

啟示祂自己(出 3:14)。過去以色列人失敗的例子，今日就是我們的鑑戒(林前 10:11)。 

a. 你們「今日」：這句話不只是緬懷過去的歷史，也是提醒現今世代的人，要做一個

決定，是要聽從聖靈說的話，還是像古人一樣悖逆，觀看並試探神的作為。 

b. 不可硬著心：彌賽亞要除掉我們的石心，換上肉心，叫我們順從神(結 36:26-27)，

便能領受神所賜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(徒 5:31)。人若不願順從神，按著己意，就會

像法老一樣，神使〔任憑〕法老硬著心而不悔改，最終遭到審判(出 4:21)。 

c. 不可惹祂發怒，試探神：詩篇 95:8提到以色列民在曠野的米利巴和瑪撒與神爭鬧，

並試探神的例子(出 17:1-7)。米利巴是「爭鬧」的意思，瑪撒是「試探」的意思。

他們不僅叫神發怒，甚至摩西也受了虧損(詩 106:32-33)，不能進迦南(民 20:10-13)。 

3. 試探神的作為：40代表試探、試驗，和試煉，神試驗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卻試探神。 

a. 以色列人試探神：以色列人雖看見神蹟，卻不斷試探神，一再惹神發怒，直到他們

試探神十次，神就不讓他們進到神所應許要賜給他們的應許之地(民 14:22-23)。 

b. 觀看神的作為 40年：神讓以色列人在曠野流浪 40年，直到所有的成年人都倒斃在

曠野(民 14:29-35)，只有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才能進去。但這 40年來，神仍以神蹟、

奇事引導他們，然而，這些人仍然不斷試探神，悖逆神，直到他們完全滅絕。 

4. 神厭煩那世代：指在曠野倒斃那一世代的以色列人，「厭煩」就是被惹怒的意思。他們

經常發怨言，一再試探神，並且不斷地得罪神，惹神發怒，神便審判那世代的人。 

a. 心裡常常迷糊：「迷糊」的希伯來文 taah，意思是「走迷、迷失」。人的通病就如羊

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(賽 53:6)，不肯遵行主的律法誡命，也不順從主的引導。 

b. 不曉得神作為：「作為」的希伯來文 derek，意思是「道路、法則」，而「作為」的

意思是行動。神使摩西知道祂的法則 derek，叫以色列人曉得祂的作為(詩 103:7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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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不可進入安息：這是神在怒中起誓的話，表示神的審判臨到他們。先前神給他們應許，

也是以起誓為證(來 6:17)，表示神的心意已決，不能再更改，定意要審判。 

a. 神在怒中起誓：神因以色列人不斷發怨言，試探神，便在怒中起誓，意思就是神的

旨意已定，決不更改，祂便指著祂的永生起誓，要叫他們倒斃在曠野(民 14:28)。 

b. 進入神的安息：這些以色列人倒斃在曠野，不得進到神所應許給他們的迦南美地。

那地是神給以色列人的安息之地，不受四圍仇敵的攪擾，安然居住(申 12:9-10)。

只有當以色列人完全遵行神的命令，才能真正享受平安(書 21:44; 22:4; 23:1)。 

c. 神的救恩，不僅叫以色列人出埃及，更要進入迦南地。出埃及之後都是曠野，惟有

進到迦南地，並且得地為業，享受安息，神的救贖工作才算是完成了。 

 

二. 古人的鑑戒〔希伯來書 3:12-19〕 

舊約神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，進入迦南地，預表新約神帶領祂的子民離開世界，進到神為

他們存留在天上的基業(彼前 1:5)。神雖然賜下應許，但神的子民必須回應神的呼召，願意

付上代價，順從主的引導，緊緊跟隨基督，並且堅持到底，才能得著這應許。 

1. 離棄永生神：聖徒因信得著永生(約 3:16)，這永生是在神兒子裡面，有了神的兒子就有

永生，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永生(約一 5:11-12)。若是不信，離棄永生神，就沒有永生。 

a. 不信的惡心：信心使人與神連接，不信使人與神分離。人會失信〔不信〕，神仍是

可信的〔信實的〕(提後 2:13)。我們若不認祂，祂也必不認我們(提後 2:12)。 

b. 被罪迷惑：罪就是違背律法(約一 3:4)，不聽從神的命令。犯罪的便是屬魔鬼的，

而魔鬼是迷惑人的(約一 3:8; 啟 12:9)，叫我們因犯罪而與神隔絕(賽 59:2)。 

c. 心裡剛硬：就是不肯悔改的心(羅 2:5)。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都是神賜的(徒 5:31)，

但若心剛硬，拒絕神的恩典，以致神的震怒顯出祂公義的審判。 

2. 在基督裡有分：「有分」的希臘文 metochos，意思是「同伴、同享」，聖徒蒙召本是與

基督「一同得分 koinonia」(林前 1:9)。凡基督所有的，聖徒也都有分。 

a. 趁著還有今日：今日是恩典時代，恩典之門大開時要把握，免得失去機會，便哀哭

切齒了(路 13:28)。當趁耶和華可尋找的時候尋找祂，相近的時候求告祂(賽 55:6)。 

b. 天天彼此相勸：聖徒被建造成為神的聖殿，成為主的身體，彼此之間要聯絡得合式，

在聖靈裡合一(弗 4:1-16)。所以，各人不要單顧自己的事，也要顧別人的事(腓 2:4)。 

c. 起初確實的信心：「確實 hypostasis」或譯作「本體(來 1:3)」和「實底(來 11:1)」。

這信心是聖徒與基督有分的憑據，信心是神賜的，基督為我們的信心「創始成終」

(來 12:2)，意思是：信心是由祂發動，也由祂終結。這義本於信，以至於信(羅 1:17)。 

3. 聽見神的話：作者一再引用詩篇 95:6-7的經文：「你們今日若聽祂的話，就不可硬著心，

像惹祂發怒的日子一樣。」讓舊約以色列失敗的例子，成為今日的鑑戒。 

a. 今日：聖經的話若被聖靈開啟，就不再是歷史故事，而是今日聖靈在對我們說話。

舊約時代，神藉著先知說話，而今，神藉著聖靈說話，聖徒更要側耳而聽。 

b. 聽祂的話：凡有耳的，就應當聽聖靈對眾教會說的話，成為得勝的教會(啟 2-3章)。 

c. 不可硬著心：神在審判之前，會給人悔改的機會。若是硬著心不肯悔改，神便任憑

他們，以致沒有機會悔改，最終神忿怒的審判便臨到他們，這當引以為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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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誰惹神發怒：他們是神的子民，被神帶出埃及，與神立過約，卻沒有進到應許之地。 

a. 惹神發怒：以色列人跟著摩西從埃及出來，他們聽見了神的應許，要帶領他們進到

應許之地。他們與神立約，作神的子民，卻不斷地試探神，以致惹神發怒。 

b. 被神厭煩：他們在曠野流浪 40年，經歷許多神蹟、奇事，和神大能的作為。卻因

經常違反神的命令〔犯罪〕，向神發怨言，以致那世代的人全都倒斃在曠野。 

c. 怒中起誓：他們不是沒有聽到神的話，而是頑梗悖逆，聽神說話卻不信從。神原來

應許他們進到迦南地，結果神卻在怒中起誓，不容他們進入祂的安息〔應許之地〕。 

5. 不信的結局：以色列人不能進入迦南地的原因，是因為不信的緣故。因為人非有信，

不能討神的喜悅(來 11:6)，所以他們多半倒斃在曠野(林前 10:5)，不能進入安息之所。 

 

三. 安息的應許〔希伯來書 4:1-11〕 

摩西不能帶領以色列民進迦南，而是約書亞帶領他們進迦南地。然而，約書亞並沒有真正

把以色列人帶進安息。後來以色列人在應許之地，從士師時代開始，直到被擄到外邦為止，

那地很少有真正的平安。因為，真正的安息是彌賽亞帶來的，因此，作者勸勉他的受信人

尋求那更美的安息，不是屬地的，而是屬天的，並指出這安息必須在基督裡才能找得到。 

1. 蒙留下的人：指「餘剩的人」，也就是蒙神揀選、拯救的人(羅 9:27)，可指舊約蒙恩的

以色列，也可以指新約時代的外邦人，他們因著信，便蒙恩作神的子民(徒 15:17)。 

a. 神給我們的應許：神應許舊約的以色列人和新約的聖徒都要進入安息，以色列人要

進迦南地，新約聖徒要與「基督有分」。作者提醒那些已經與基督有分的人，看到

舊約的以色列人倒斃在曠野的例子，就應當畏懼，免得和他們一樣的遭遇。 

b. 得以進入那安息：福音就是好消息，這福音的信息傳遍天下(羅 10:18)，無論是在

舊約或新約時代，許多人聽見了，但若沒有信心與所聽見的道調和，這些信息就與

他們無益(太 13:10-15)。只有憑著信心相信的人，才能得著神的應許，進入安息。 

2. 斷不可進入安息：神在怒中起誓，不讓他們進入安息。人們以為他們已經得了安息，

這些只是過去的，有形質的安息，而真正的安息是在基督裡的安息(來 3:11, 18; 4:3, 5)。 

a. 創造的安息：神創造天地 6天，到第 7天便安息了，並且定為聖日，因為在這日，

神已經完成造物的工作，便歇了自己的工(創 2:1-3)。從此不再有創造的工作。 

b. 律法的安息：神與以色列民立約，賜給他們律法，叫他們守安息日，叫他們在進到

應許之地上遵行，叫他們可以得著安息，並記念神的創造和救贖(申 5:12-15)。 

c. 迦南的安息：當以色列人進到迦南地得地為業時，就代表他們得著安息。 

3. 限定一日為安息：神原來是應許舊約以色列民可以進入安息，但因他們不信，就不能

進入安息。而今新約時代，神藉著彌賽亞來限定一個日子，再賜給他們安息的應許。 

a. 大衛的書上說：你們今日若聽祂的話，就不可硬著心(詩 95:6)，這句話不是指過去

的事，而是指「今日」，神所限定的這一日就是「今日」，適用於每一個世代的人。 

b. 約書亞的工作：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迦南地，他們並沒有得著真正的安息。因為

神後來又提到別的日子，表示約書亞的工作尚未完成，等候彌賽亞來完成。 

c. 另一個安息日：就是在彌賽亞裡的安息。以色列人雖然進入迦南地，但仍享受不到

所應許的安息，因為真正的安息只有在基督裡面才能得到(太 11:28-30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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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安息日的安息：這裡的「安息 sabbatismos」是形容安息日，那個日子必須停工、歇工，

也就是完全休息，什麼工都不可做。聖徒安息在主裡面，卻成就神奇妙的工作。 

a. 歇了自己的工：救恩的工作不是靠著行為，而是靠神的恩典，因為做工的得工價，

不算恩典(羅 4:4-5)。聖徒得救是因著信，這不是自己的工，而是做神的工(約 6:29)。 

b. 神歇了祂的工：神創造完畢，就歇了自己的工，但祂仍用祂權能的命令〔道〕托住

萬有。雖不再有創造的工作，但神所定的自然法則和定律，使整個宇宙有秩序地在

運轉。耶穌說：我父做事直到如今，我也做事(約 5:17)。這是與神同工的安息。 

5. 竭力進入安息：「竭力 spoudazo」就是盡己所能，盡力而為。「那安息」就是在基督裡，

也就是神的國。聖徒要努力進神國(太 11:12)，竭力捨己，不隨從肉體和自己的意思，

而是順從聖靈，讓基督在我們生命中作王掌權，便能進入在基督裡的安息。聖徒要隨時

謹慎，免得跌倒，又去隨從情慾和世俗，離了基督，便失去了在祂裡面的安息。 

 

四. 神活潑的道〔希伯來書 4:12-13〕 

聖經就是神的道，希伯來書的作者引用許多舊約聖經，都統稱為神的道，包括摩西律法、

先知的書，和詩篇，詩篇又稱為大衛的書，描述神在以色列的歷史中的作為和應許。 

1. 神的道 logos：聖經是聖靈啟示給先知，被記載下來的「道」，若現今被聖靈引用，成為

神的話 rhema，就帶下啟示和能力。耶穌就是神的道(啟 19:13)，祂能將神表明出來。 

a. 活潑的 zao：是有生命的，不是死的字句，而是可以帶出生命力。耶穌說的話就是

靈，就是生命(約 6:63)，甚至可以使死人復活(約 11:43-44)，枯骨復生(結 37:1-14)。 

b. 有功效：神說有，就有；命立，就立(詩 33:9)。因為出於神的話，沒有一句不帶著

能力(路 1:37)。聖徒聽見主的話就得著信心，在信的人，凡事都能(羅 10:17; 可 9:23)。 

c. 比劍更利：啟示錄中的耶穌口中出來一把兩刃的利劍(啟 1:16)，表示祂的話能刺透

人心，鑑察人心，也是聖靈的寶劍(弗 6:17)，能夠把真理和謬妄分辨出來。 

2. 顯明與分辨：神用祂的話創造諸世界(來 11:3)，祂知道受造物的本體與本相，並能辨明。 

a. 魂與靈：「魂 psyche」可指人肉身生命中，屬情感、思想、意志的精神層面，在有

形質的世界中運作。「靈 pneuma」指神所賜給人的靈，將來要回歸到神(傳 12:7)，

藉著這靈能在屬靈的領域裡運作，認識屬靈的事，並且與神相交。人活著的時候，

靈與魂是糾結在一起(創 2:7)，但神的道可使魂與靈之間分別出來。 

b. 骨節與骨髓：神的道對人的身體也有功效，能將骨內骨外之間刺入剖開。表示神能

藉著祂的道，使人身體得醫治，也能治死地上的肢體和身體的惡行(西 3:5; 羅 8:13)。 

c. 心中的思念和主意：人心比萬物都詭詐，壞到極處，誰能識透？但神是鑒察人心，

試驗人肺腑心腸(啟 2:23)，要照各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結果報應他(耶 17:9-10)。 

3. 創造的主：神是創造主，我們都是被造的，我們的形體並不向祂隱藏(詩 139:13-16)，

但神也知道我們的本體，顧念我們不過是塵土(詩 103:14)。既然我們在神面前都是赤露

敞開的，所以就不要在祂面前隱瞞，而是帶著本來的面貌，坦然來到祂的面前。 

4. 審判的主：神是與我們「有關係 logos」的主，logos也可譯作與我們有「帳目關係的」。

將來神的子民都要在祂的面前交帳(來 13:17; 彼前 4:5; 太 18:23; 25:19; 腓 4:17)。基督

是審判全地的主，人若棄絕祂，不領受祂的話，祂所講的道在末日要審判他(約 12:48)。 


